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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加强我省托育服务收费管理  

有关事项的通知  

  

各市（州）、长白山管委会、各县（市）发展改革委

（局）、卫生健康委（局）、教育局：  

为加强我省托育服务收费管理，规范托育行为，促进

托育服务健康发展，有效减轻人民群众托育负担，根据

《关于进一步完善价格形成机制、支持普惠托育服务体系

建设的通知》（发改价格〔2024〕1477 号）、《吉林省定

价目录》（吉发改价调〔2022〕771 号）等规定，现将我省

托育服务收费管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适用范围  

各类面向 3 岁以下婴幼儿提供照护服务的托育服务机

构，包括各类公办托育服务机构，接受场地费用减免、建

设运营补贴等政府支持的社会力量举办的普惠托育服务机

构（以下简称社会办普惠托育机构），公办幼儿园、普惠

性民办幼儿园开设的托班以及其他类型托育服务机构。  



二、托育服务收费内容及分类管理方式  

普惠托育服务机构收费包括基本服务费和其他服务

费。其中，基本服务费包括保育费、住宿费（仅限寄宿

制）；其他服务费指在基本服务外，服务机构收取或代收

的伙食费、材料费、延时托管费等其他费用。    

（一）公办托育服务机构及社会办普惠托育服务机构  

中省直机关及企事业单位举办的公办托育服务机构及

延边州所属的公办托育服务机构、社会办普惠性托育服务

机构基本服务费由省级价格主管部门会同卫生健康部门制

定基准收费标准和浮动幅度；其他地区公办托育服务机

构、社会办普惠性托育服务机构基本服务费，按照属地管

理原则，由地级市人民政府制定基准收费标准和浮动幅

度。  

其他服务费收费标准根据成本经营和市场供求情况，

在非营利基础上由托育服务机构自主确定。  

（二）公办幼儿园、普惠性民办幼儿园开设的托班  

公办幼儿园、普惠性民办幼儿园开设的托班收费标准

参照幼儿园收费标准、根据成本差异情况制定基准收费标

准和浮动幅度，其中中省直机关及企事业单位举办的幼儿

园开设的托班及延边州所属的公办幼儿园、普惠性民办幼

儿园开设的托班由省级价格主管部门会同卫生健康部门、



行业主管部门制定；其他地区公办幼儿园、普惠性民办幼

儿园开设的托班服务收费标准，由地级市人民政府制定。  

（三）其他类型托育服务机构  

其他类型托育服务机构收费实行市场调节价，由托育

服务机构自主确定。  

三、 明确收费标准制定原则  

制定托育服务机构基本服务费收费标准，要履行成本

调查等程序，以扣除政府投入、社会无偿捐赠等后的服务

成本为依据，综合考虑当地收入水平、市场供求状况、机

构性质、服务类型等因素，合理确定基准收费标准和浮动

幅度。保育费标准需区分不同班型制定。当地行业主管部

门已公布托育服务机构等级评定结果的，可根据服务机构

等级和成本情况分别制定。  

四、严格规范收费行为  

（一）全面落实收费公示制度。各托育服务机构要通

过公示栏、公示墙、网站等方式，向婴幼儿家长和社会公

示收费项目、收费标准、退费规定、监督举报电话等相关

内容，便于家长和社会了解和监督。同时落实好收费目录

清单制度，不得在公示的收费目录清单之外另行加收其他

费用。各地地级以上行业主管部门要将本地区普惠托育服

务机构收费目录清单在统一平台进行集中公示并及时更



新，接受社会监督。  

（二）健全收退费制度。托育服务机构收费应按月收

取。当月婴幼儿在托时间为 0 天的不得收费，实际在托时

间 1-10 天的，按月收费标准的 50%收取；实际在托时间 11

天及以上的按整月收取。因托育机构原因导致婴幼儿实际

在托天数不足 1 个月的，按实际在托天数收取。婴幼儿入

托后因故退托的，托育费以实际在托时间按上述规定扣除

当月应缴费用后退还余额。原则上半日托每人每月不超过

全日托的 50%；计时托按小时计算收费，不足 1 小时的按 1

小时计算。  

（三）严格管理监督。各地价格主管部门、行业主管

部门要会同相关部门加强监督检查，依法查处各类违法违

规收费行为，对性质恶劣、情节严重的典型案件公开曝光

并依法进行查处，切实维护婴幼儿和家长的合法权益，创

造良好的市场环境。  

    五、强化措施保障  

（一）加强政策统筹。省级价格主管部门会同省级卫

生健康部门及行业主管部门要加强对托育服务收费政策的

统筹指导，对各地制定和调整价格政策进行统一部署、统

筹推进、扎实落地。督促各地将托育服务机构用水用电用

气用热按照居民生活类价格政策执行到位。  

（二）完善评估机制。省级价格主管部门会同行业主

管部门通过自行评估、委托第三方机构评估等方式，对各



级托育服务机构的收费管理方式、收费项目、收费标准

（或收费标准参考区间）进行定期评估，及时调整优化相

关政策。  

（三）抓好政策落实。价格主管部门会同相关行业主

管部门要高度重视托育服务价格和收费工作，加强统筹协

调，密切沟通配合，压实工作责任。在政策出台后，要同

步加强宣传解读，及时回应社会关切。  

本通知自发布之日起执行。  

  

附件：托育服务基本服务内容清单  

  

吉林省发展改革委  吉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 吉林省教育

厅      

2025 年 11 月 17

日     



附件  

  

托育服务基本服务内容清单  

  

服务类别  托育基本服务内容  

1.生活照料  

  

1、饮食服务。一是分龄膳食：按月龄提供配方

奶、科学配比辅食（6-12 月龄强化铁/蛋白质，1-3

岁多样化膳食），标注过敏源。二是喂养支持：协

助进食并培养自主进餐能力，提供三餐两点（早

餐、午餐、晚餐+上午点心、下午水果）。  

2、睡眠管理。一是作息规范：制定分龄睡眠计

划（乳儿班每日3-4 次短睡，托小和托大班固定午

休 1.5-2 小时）。二是环境保障：独立婴儿床、温

湿度监测（22-26℃）、睡眠安全巡查（防窒息措

施）。  

3、卫生护理。一是日常清洁：洗手、洗脸、如

厕训练、尿布更换、衣物整理。定期洗澡（全托机

构）、口腔清洁及指甲修剪。二是环境消毒：每日

3 次通风，餐具餐后消毒，玩具紫外线杀菌（每周1

次）。  

2.健康管理  
1、健康检查。每日晨午晚检（体温、精神状

态）。生长发育数据记录（身高、体重）。疫苗接



种提醒与记录，疾病隔离措施。  

2、疾病防控。环境消毒（玩具、餐具紫外线杀

菌），传染病高发期强化防控。配备急救设施（海

姆立克急救法、心肺复苏培训）。  

3、营养管理。食材溯源、过敏儿童特殊餐食，

膳食带量食谱公示。  

3.教育启蒙  

1、认知与语言发展：一是感官刺激。触觉板、

彩色卡片、声光玩具。二是语言互动。绘本阅读

（每日 30分钟）、儿歌律动、简单对话练习。  

2、运动能力培养：一是大肌肉训练。大运动、

攀爬架、平衡木。二是精细动作。串珠、拼图、黏

土塑形，攀爬架、平衡木、球类游戏。  

3、社交与情感发展：集体活动，角色扮演、合

作游戏，情绪表达引导（情绪卡片、安抚技巧）。  

4.安全保障  

1、环境安全。防撞角、安全护栏、24小时无

死角监控系统（录像保存90天），消防演练（每季

度）。  

2、人员安全。准入管理，实名登记+接送授

权、门禁系统、接送授权，保安24小时值守。  

3、应急预案。火灾、地震、意外伤害处置流

程，与医院建立绿色通道。定期演练，火灾/地震疏

散（每季度1次），突发疾病处理流程上墙公示。  

5.家长协作  1、日常沟通。每日反馈（APP/手册记录饮食、



睡眠、活动）。  

2、育儿支持。家长讲座（科学喂养、行为引

导）、亲子活动（开放日、运动会）。  

3、个性化指导。一对一分离焦虑干预、发育迟

缓儿童定制计划。  

6.儿童保健  

1.健康监测。监测一日生活情绪、行动等，建

立日常照护档案，发现问题及时通知保健机构及家

长。  

2.成长发育监测。医疗机构参与定期发育筛查

（口腔、视力），定期进行健康评估（智力测试、

日常生活能力评定、儿童孤独行为检查），季度/年

度发展报告。  

3.特殊儿童保健。特殊需求婴幼儿照护和成长

干预等，针对早产儿、特殊需求儿童一对一照护。  
 


